
财会〔2020〕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国资委，深圳市

财政局、国资委，各银保监局：

会计师事务所在促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

秩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有关决定精神，为加

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切实促进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质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重要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会计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等有关规

定，近年来，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落实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事业单位审计业务实施会计师事务

所资格资质管理，促进了注册会计师行业有序发展。同时，

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对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调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政策，并切实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是新形势下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更加公

平、有序、高效的市场环境，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迫切要求；是聚焦实现“坚持准则，不作假账”，提高

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保

障；是更好地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第三方审计作用，健全“三

位一体”会计监督体系，切实加强财会监督的重要举措。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全会精神，深化会计审计领域“放管服”改革，取消从事证

券服务业务等专项业务资格审批，综合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

强化市场约束、增强企业责任与加大监管力度，加强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管理，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公平竞争中、在严

格监管中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鉴证服务。

（二）主要原则。

1.有序推动，平稳实施。在调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

政策的同时，加快形成接续性管理措施，引导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自身规模、能力和专长承接业务，推动改革平稳有序实

施。

2.质量优先，做强做优。树立质量优先导向，加快推动

形成市场择优的体制机制，引导要素资源等向优质会计师事

务所聚集，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壮大。

3.突出重点，统一规则。以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及金融

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作为监管重点，完善执业标准体系，

维护国家统一审计准则的严肃性，促进形成规范统一的审计

市场。

4.综合施策，协同配合。突出行业监管的系统性协同性，

综合运用行政监管、市场约束、行业自律、信用建设等多种

方式手段，加强部门间的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提高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质量。

三、具体政策措施



（一）完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政策。财政部联合有

关部门制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办法。

备案管理充分运用现有规章制度，突出服务能力和执业质量，

促进形成科学有序的管理格局。简化备案流程、推进网上办

理，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突出自主择优的市场导向，

调整完善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办法。从事国有企业、

金融企业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备相应执业能力和

风险承担能力。

（二）逐步推动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鲜明树立

质量优先发展导向，进一步推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做强做优，

促进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做精做专，形成大中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协同发展的格局。财政部、国资委、银保监会等部门共

同推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评估结果的运用，为市场主体自主

选择提供参考。根据国有企业、金融企业业务特点，推动开

展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国有企业及金融企业审计业务专项评估

工作，体现专项性与针对性。

（三）深化会计师事务所符合执业许可条件监督。财政

部门依据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规定，结合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等审计业务特点，根据需要组织开

展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能力等情况的核查。根据核查结果，

采取出具管理建议书、责令整改、警示函等措施。同相关部

门及时共享核查信息，并及时披露核查结果。

（四）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监测和管理。财政部通过

财政会计行业管理系统，加强对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国有企



业及金融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重大事项变更的信息

监测，并给予必要的关注、评估等，及时同国资委、银保监

会共享有关信息，并视情况向市场公开提示。加强会计师事

务所合伙人管理,对首席合伙人、质量控制主管合伙人和其他

执行合伙事务合伙人的任职资格、诚信要求等作出细化规定

并督促落实。

（五）加大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力度。在现有财政会

计行业管理系统基础上，充分运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审

批、重大事项变更备案、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以及有关

部门监督检查中取得的信息，建立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

会计师信息披露平台。及时披露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人

员构成、主要业务、质量评估情况、表彰荣誉、处罚处理等

信息，满足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信息需求，自觉接受社会

公众监督。披露信息涉及相关国有企业、金融企业的，财政

部门及时与相关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增强会计师事务所透明

度，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诚信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对执业失

信行为的联合惩戒。

（六）强化企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中的责任。企业应

当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落实会计师事

务所对股东负责的要求，有效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审计

委员会、监事会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作用。财政、国资、

银保监等部门实行分类指导, 督促相关企业合理选聘会计师

事务所，充分考虑拟聘事务所同企业资产规模、业务特征等

情况的匹配程度。



（七）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和地方注册会计师协会切实加强行业风险教育，引导会计师

事务所增强风险意识并根据自身执业胜任能力承接业务，对

超出能力范围承接业务的及时劝诫。加大自律监管力度，完

善自律规则，加大与行政监管的协同力度。及时完善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密切关注会计师事务所低价竞争等行为，

对违反自律规范的严格惩戒。

（八）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监督检查力度。财政部门依

法加大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力度，继续推动“双随

机一公开”抽查，进一步加大对上市公司、国有企业、金融

企业等公众利益实体审计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强监督检查工

作的协同和信息共享，国资委、银保监会等部门发现的有关

会计师事务所的问题线索移送财政部办理，财政部及时通报

相关监督检查结果，切实提高监督检查的针对性、有效性与

权威性。

（九）严格对负有责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及相关责任人的

处罚措施。严格落实注册会计师法、证券法关于会计师事务

所和注册会计师执业违法处罚规定。对出具审计报告存在故

意或重大过失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暂停执业或吊销执业许

可，对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视情况依法暂停或吊销其

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

（十）加强行业主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同。进一

步理顺财政部门作为注册会计师行业主管部门同国资、银保

监等部门的关系，形成协调协同工作格局。行业主管部门应



及时完善审计准则等执业规则，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提高审计

质量，有效满足其他监管部门对审计质量的需求，并共同维

护审计准则规则的统一性、完整性。

四、组织实施

各地财政、国资等部门和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提高对

加强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与提高审计质量的认识，按照职

责分工，加强协同配合，抓好工作落实。应当密切关注实施

过程中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方案，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工

作。要及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促进各项重点工作的有序开

展，努力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自律性、公正性与专业化水平，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强化财会监督、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 银保监会

2020年9月25日


